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0 年）

填表单位（公章）：深圳市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（√ ）一次性（ ） 追加（ ）

项目主管单

位
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科

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属性 新增（√ ） 延续（ ）

项目资金（万

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
全年执行

数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390 1044.35 1044.35 10 100%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024.11 1024.11 -

其他资金 20.24 20.24 -

年度总体目
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.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安排工

作期间，享受待安置期间生活、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

保险待遇补贴。

2.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“一次性经济补助金”，

鼓励退役士兵自主创业，减轻国家就业压力，帮助退役士

兵就业的一项措施，体现国家对军人待遇的保障；做好退

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。

3.对选择自主择业随军家属，按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

工年平均工资的 2.2 倍，分三年三次发放自主择业安置补

助金；对结合自身情况到市、区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培训

机构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家属，培训后成绩合格的，按预

交培训费的 70%，实现就业后，再补贴剩余的 30%给予发

放补贴；对未安置或下岗的随军家属（已安置因个人原因

未就业的除外）按月给予基本生活补贴、基本养老保险补

贴和基本医疗保险补贴：未就业随军家属基本生活补贴，

按照当年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30%计发；未就业随军

家属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

基本医疗保险，按照社会保险费最低缴交标准的 100%给

予补贴。

1.完成2020年度7名由政府安

排工作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待安

排工作期间，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、

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补贴。

2.完成为 2019 年度 44 名退役

士兵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金；为

2020年度1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自

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自主就业安置

补助金。

3.完成为随军家属发放自主择

业安置补助金、未就业生活补贴和

社保补贴等相关政策补贴。

绩效指标
一级指

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

指标目

标值

实际

完成

值
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

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

产出目

标

数量

指标 1：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一次性经济补助金、职业技

能提升（人数）

45 人 45 人 10 10

指标 2：政府安排工作退役

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、基本

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待

遇补贴（人数）

7 人 7 人 10 10

指标 3：随军家属自主择业

安置补助金、未就业生活补

贴和社保补贴等（人数）

92 人 92 人 10 10

质量

指标 1：2019 年度 44 名自主

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

助金、职业技能提升（万元）

627.635

万元

627.6

35 万

元

10 10
指标 2：7 名政府安排工作

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补助

（万元）

22.35万

元

22.35

万元

指标 3:92 名随军家属补助

金（万元）

394.365

万元

394.3

65 万

元

时效 对照相应政策，按时完成

政 策 时

间 节 点

前

按时

完成
10 10

效益目

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 1：鼓励、帮助退役士

兵自主创业，减轻国家就业

压力

44 人 44 人 10 10

指标 2：保障政府安排工

作退役士兵在待安置期间的

合法权益

7 人 7 人 10 10

指标 3：解决未就业随军家

属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

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；

92 人 92 人 10 1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100% 100%

10 10
指标 2：政府安排工作退役

士兵
100% 100%

指标 3：随军家属 100% 100%

总分 100 100


